
创业政策办事指南

序号
项目

名称
政策依据 政策内容 申请条件 申请流程 提交材料 申请途径

1
创业场

地补贴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教育部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关于做好

疫情防控期间有关

就业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明电

〔2020〕2 号）

对暂时难以外出且有就业

意愿的农民工，开发一批

就地就近就业岗位，有创

业意愿的同等享受当地创

业扶持政策，给予一次性

创业补贴，确有困难的可

按规定通过公益性岗位托

底安置。

1、未进入孵化基地、自行租赁场地进行首

次自主创业（指首次领取工商营业执照）

并带动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毕业 3年内）、

退役士兵及就业困难人员；2、创业者租赁

独立、合法的经营场所，签订的书面场地

租赁协议期限、在 1年以上（含一年），

已交付房租，并运营一年以上；3、与吸纳

的失业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签订劳动

合同一年（含一年）以上，为其办理用工

登记备案手续，保障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

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严格执行劳动保障

法律法规。

1、申请；

2、受理；

3、审查；

4、拨款

1、抚顺市自主创业

场地补贴申请审批

表；2、创业实体法

人身份证明原件及

复印件；3、创业实

体工商营业执照原

件、复印件；4、经

营场地租赁合同和

支付租金单据原

件、复印件

各县区就业部门

2
创业担

保贷款

辽人社名电

〔2020〕26

对已发放个人创业担保贷

款，借款人患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的，可向贷款

银行申请展期还款，展期

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年，

财政部门继续给予贴息支

持。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

去收入来源的个人和小微

1、个体经营：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

难人员、复员转业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

员、高校毕业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

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农村自主创业农民；

2、小微企业：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

款申请条件的人员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

职工人数 25%（超过 100 人的企业达到

1、街道采集；

2、县区初审；

3、经办银行

审核；

4、市审核；

5、担保公司

认定

就业创业证、身份

证、营业执照、国

地税务登记证、组

织机构代码证、结

婚证；

全市各乡镇、街道

劳动保障机构



企业，申请贷款时给予优

先支持。

15%）、并与其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小

微企业。

3
创业孵

化基地

辽人社名电

〔2020〕26

对在疫情期间为入驻的创

业者或企业减免场地租金

的创业孵化基地（创业

园）、众创空间等各类创

业孵化载体，给予一定补

助，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

资金或工业企业结构调整

专项奖补资金列支，补助

标准由各市参照减免租金

数额确定。

各县区创业孵化基地

1、孵化基地

申请；

2、市审核

1、入驻孵化基地企

业租金减免情况统

计表；

2、营业执照；

3、孵化协议合同

各县区就业部门

4

创业带

头人企

业社保

补贴

辽财社发〔2019〕276

号

被评为抚顺市创业带头人

的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按

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

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

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进行确定〕社会

保险费实行“先缴后补”。

按用人单位为吸纳符合条

件人员实际缴纳的基本养

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

费（含生育保险费）和失

业保险费进行补贴，不包

括个人应缴纳的部分。

创业带头人企业指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各类

城乡劳动者（不受户籍限制）在本市登记

注册，通过自主创业实现自身就业，5年

内新吸纳（与之首次签订 1年以上期限劳

动合同）登记失业人员，并依法为其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企业。申请企业须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注册 5年

内的小微企业，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并按规

定缴纳社会保险费，严格执行劳动保障法

律法规，应实际经营，有固定经营场所。

享受补贴的劳动者为在本企业固定经营场

所内，从事本企业实际运营工作的稳定员

工，企业法人和派驻第三方企业的劳动者

不在享受补贴人员范围内。

1、申请；

2、受理；

3、审查；

4、拨款

1、《抚顺市创业带

头人审批表》；2、

申报企业营业执照

复印件；3、申报企

业法人身份证复印

件；4、企业职工就

失业登记证复印件

(由县区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提供)；5、

企业与职工签订的

劳动合同复印件

(由县区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提供)；6、

企业职工工资表；

各县区就业部门



7、新增享受创业带

头人社保补贴企业

申报表；8、已交保

险收据（加盖企业

财务章）；9、享受

补贴人员明细表；

10、县（区）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申请

创业带头人企业享

受社会保险补贴申

报书

5

就业创

业扶贫

载体

转发<关于印发辽宁

省进一步加大就业

扶贫力度提高劳务

组织化程度若干政

策实施细则 >的通

知 》 （ 抚 人 社 发

〔2020〕7 号）

具备一定生产经营规模、

带动当地乡村经济发展成

效显著、吸纳贫困劳动力

就业数量多、对当地脱贫

攻坚示范带动作用强的大

型生产经营主体，被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

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

扶贫办、市就业和人才服

务中心认定为市级就业创

业扶贫基地。

申请市级专项奖补资金的就业创业扶贫基

地（以下简称基地）应具备以下条件：

1.基地建筑面积达到 500 平方米以上（含

500 平方米，下同）或占地面积 20 亩以

上，具有完备的供电、给排水、采暖、消

防等基础设施，生产生活配套附属设施齐

全，符合环保及安全要求。2.吸纳不少于

10 个贫困劳动力相对稳定就业（签订劳动

合同或劳务协议、12 个月内累计工作时间

6 个月以上、给付每人劳动报酬总额超过

当年省定扶贫标准，下同），或年季节性

临时聘用贫困劳动力 20 人以上、12个月

内给付每人劳动报酬总额超过当年省定扶

县（区）人力

资源社会保

障局、财政

局、农业农村

局、扶贫办、

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根据

辖区内符合

条件的生产

经营主体建

设情况和申

报意向，向市

就业和人才

1.就业创业扶贫基

地市级专项奖补资

金申报书。2.申请

报告。包括：基地

建设规模、带动当

地就业情况、吸纳

贫困劳动力就业情

况、运营管理各项

制度建设情况、资

金投入情况、落实

劳动法等法律法规

情况、经济和社会

效益、申请理由、

各县区就业部门



贫标准的。3.能够遵守各项法律法规，与

从业人员特别是贫困劳动力依法签订劳动

合同（或劳务协议）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或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按时足额支付

劳动报酬。4.基地内醒目位置设有贫困劳

动力月出工及劳动报酬发放情况公示牌。

5.建立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

度，配备有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的管理、技

术和服务人员。6.生产经营比较稳定，无

经济、法律纠纷，劳动关系总体和谐，近

年来无不良征信和违法行为记录，未发生

拖欠工资、集体停工等重大事件，未发生

重大安全生产事故。7.有健康向上的企业

文化，注重员工人文关怀，社会声誉好。

服务中心提

出申请；市就

业和人才服

务中心对照

申报条件进

行复核，商请

市内扶贫专

家组成评估

小组，对申报

情况进行核

实、评估。符

合就业创业

扶贫基地市

级专项奖补

条件的，由市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农

业农村局、扶

贫办核准并

经市财政局

同意后，按照

规定标准给

予专项奖补。

下步工作设想及发

展前景等。3.相关

资料。包括：基地

全景照片、基地负

责人与贫困劳动力

在基地内的合影、

贫困劳动力月出工

和劳动报酬发放情

况公示牌相片等影

像资料，被认定为

就业创业扶贫载体

的文件、基地吸纳

贫困劳动力就业人

员名单（经过县

（区）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备案）、贫

困劳动力身份证、

劳动合同或劳务协

议、工资发放明细

或领取劳动报酬签

字表、贫困劳动力

本人银行卡近 6

个月流水账单、为

贫困劳动力在岗期

间办理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缴费发票明



细账（单）等。


